
發明人提出申請

發明人研發
成果自評表
公開遴選廠
商資格表

研發處技轉中心受理申請

審核
進行公告

公告研發成果授權
於校園搶先報及研發處網頁公告

同意

研發成果智審會會議
邀請本校審查委員共同建議該案權利金

及衍生利益金

研發處草擬合約書
教師/廠商三方合約內容確認

**非專屬授權
**專屬授權(發文請求機關同意)

廠商繳交權利金取得研發成果授權
依學校規定進行權益收入分配

(政府計畫衍生之成果) 繳交權利金20%科發基金
70%發明人 / 20%本校 / 10%研發處

廠商評選
技轉中心進行廠商資格文件審核後
由技術發明人遴選廠商(1家以上)

1家以上廠商申請技轉授權

1家廠商申請授權

不同意

行文至資助機關
請求同意

同意

技轉中心審核

技術發明人/技轉中心
雙方審核廠商資格

廠商申請表
廠商資料

非專屬授權

合約三方用印
(技術發明人/學校/廠商)
學校(大小印請印)

合約簽訂完成/三方合約留存
合約寄送廠商商/發文請款

專屬授權

屏東科技大學技轉流程圖

SDGs指標
自評表

利益迴避聲
明書(老師)

發明人申請表3

發明人申請表2

發明人申請表1

發明人申請表4

廠商申請表1
廠商申請表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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